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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顏曉瑛
電話：03-3322101#7451
電子信箱：1005947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301253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13年度校園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徵集實施計

畫 」稿件徵集獲選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5月16日桃教體字第1130052894號函續辦。

二、本案經本局聘請專家學者辦理評選，獲獎名單詳如附件，

有 關稿費部分，請得獎組別派一代表依所得獎項填寫領據

並於113年12月24日前寄( 送)至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

學陳主任收。

三、本案績優組別及獎勵額度如下：

(一)特優2案：每人嘉獎1次，每案核予著作分數0.1分(依作

者 人數平均之)。

１、錦興國小 「蘆遇水災，做竹防範」：李宗憲、黃椽淯

陳 善提、邱信豪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25分。

２、三光國小「三光部落的守山英雄-山雨欲來的低語與

力 量」：李芃莛、顏宏瑋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5

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3000845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2/20 16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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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二)優等3案：每人獎狀1紙，每案核予著作分數0.1分(依作

者 人數平均之)。

１、忠貞國小「如何進行地震防災避難」：余明菀、張瑞

玲 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5分。

２、復旦國小「復旦防災我最行」：張維哲、謝昀容，各

核 給著作分數0.05分。

３、東安國小「防火小尖兵訓練ㄧㄥˊ」：李燕玲、鄭偉

德 高婉玲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33分。

(三)佳作5案：每人獎狀1紙，每案核予著作分數0.1分(依作

者 人數平均之)。

１、埔頂國小「校園防災處處行-防蛇教育」：陳秀琴、

徐 潤福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5分。

２、龍潭國小「地震不震驚」：謝琬婷、柳嘉惠、李曉

秋、 劉佩憬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25分。

３、東門國小「防水大作戰」：林純憶、蔡沛融、黃淑

靖、 黃新景，各核給著作分數0.025分。

４、慈文國中「防災融入生活」：張珮怡，核給著作分數

0.1 分。

５、新明國小「防火智多星」陳世彬、留郁婷、王韻明，

各 核給著作分數0.033分。

四、依據本府110年7月20日府教人字第1100176103號函，本案

貴 校教職員敘獎係屬記功2次以下案件，授權貴校自行辦

理敘 獎；校長獎勵案以獎懲建議函及WebHR 報本局核

辦。

五、本案獎狀另寄，請協助轉頒相關人員。

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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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三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
區埔頂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

副本：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學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16


